关于选取城隍庙周边环境整治提升项目
监理服务的公告

因工作需要，福州市鼓楼区景观综合整治管理中心拟公开选取上里园环境综合整治提升项目监理服务，现邀请符合条件、具备能力、资信良好的投标人参与报名。

一、项目概况

1.1项目名称：城隍庙周边环境整治提升项目监理服务；

1.2项目内容：为了优化城隍庙整体外围风貌，完善街巷景观，提升环境品质，本次拟在城隍庙周边入口围墙改造、云步山巷沿线居住区围栏改造、冶山新村1号楼南面立面改造、零散节点改造改造进行整治提升。总投资约61.45万元。

1.3建筑安装工程费：61.45万元；
1.4服务工期：30天；

1.5质量要求：工程质量符合《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及其它相关规范合格标准。
二、报名要求

2.1具备合格有效的《营业执照》，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2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的工程监理综合资质或不低于丙级建筑公用工程监理资质。

2.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4投标人具有符合要求的财务状况报告、依法缴纳税收的相关证明材料、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证明材料，且未被依法禁止投标、未存在财产被冻结或接管的情况。（提供承诺函详见附件1）
三、报价须知

3.1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复印件；
3.2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法定代表人及投标人代表的有效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投标人代表是法定代表人则无需提供授权委托材料）；

3.3投标人应提供项目成员表，本项目需配备总监1人、专监1人、监理员1人（成员表需包含序号、姓名、从事专业、毕业学校及毕业专业、投入本项目拟担任职务等信息，详见附件2）；项目成员应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半年内任意三个月由投标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的凭证复印件、毕业证书复印件（或职称证书复印件）等证明材料；
3.4项目施工监理费用总价不超过1.01万元，投标人超过最高限价的报价为无效报价；

3.5提供报价函并加盖公章（详见附件3）；

3.6提供相关资质有关材料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3.7报名材料需密封并于开标当日现场提交。

四、商务条件

4.1开标时间：2023年9月12日10:00；
4.2开标地点及方式：鼓楼区津泰路98号3号楼七楼区建设局713室现场开标；

4.3中标方式：采用最低评标价法，资格审查均符合要求的单位，最低报价者为本项目的中标单位，若最低报价相同，则随机抽取（中标价即为项目包干合同价）；
4.5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否；

4.6付款方式：

	支付期次
	支付比例（%）
	支付期次说明

	1
	100
	中标单位完成对项目的监理服务，履行相应监理职责后，由发包人根据中标金额支付，付款前投标人应提供相应金额的税务发票。



五、其他事项

若出现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有关强制性规定但招标公告未列明的情形，则招标人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强制性规定执行。

六、联系方式

采购人：福州市鼓楼区景观综合整治管理中心

联系人：孙先生
电话：0591-87501813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津泰路98号6号楼1层

邮编：350001

福州市鼓楼区景观综合整治管理中心

2023年9月5日
